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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讀者利用本館圖書資

料，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凡借書應憑借書證親自辦理，規定如下： 

(一) 專任教職員工憑服務證辦理借書；退休人員憑「退休證」辦理借書，效

期一年，期滿得展期。 
(二) 學生憑學生證辦理借書。 
(三) 簽證辦理者：由本校承辦單位簽證辦理；並由該單位及該單位主管負連

帶保證責任。憑聘書、邀請函、學生證或身分證件連同該單位及單位負

責人具名之歸還承諾書，向本館申請辦理借書證。包括： 
1. 兼任教師憑聘書影本辦證；本校編制單位邀請之學者憑聘書或邀請

函辦證；交換、選讀生憑學生證辦證。 
2. 與本校簽訂『教育實習合作契約書』之機構。 
3. 其他經本館審查通過之讀者。 
4. 教職員工配偶辦證則需由教職員工本人擔保簽署歸還承諾書。 

(四) 繳交保證金者：依規定繳交保證金。無以下情形之一者，保證金得於圖

書還清及逾期滯還金結清後，檢附原保證金收據，申請無息退還： 
1. 圖書逾期兩年未歸還者，本館沒收保證金全額，並取消其借書資



格。 
2. 逾期滯還金滯繳達一年以上者，本館得逕自保證金扣抵，扣抵後僅

無息退還餘額，並取消其借書資格。 
借書證有效期限依讀者類型另訂之，包括： 
(1)  校友憑校友證在有效期限內繳交保證金參仟元開通借書權利。 
(2)  不隸屬政大之校本部推廣教育班學員需先經由承辦單位簽證再

交保證金辦理借書證（結業後得續辦借書證，並繳交保證金新

台幣參仟元及年費新台幣貳仟元）。 
(3)  其他本校所屬相關人士，經本館審查通過之讀者（如休學學生

及準研究生等）。 
(4)  校外人士依「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校外人士服務管理要點」之

規定辦理。 

第三條 珍善本書、特藏資料、期刊、報紙均不外借；參考書、教師指定參考書

及視聽資料借閱辦法另訂之；館藏單位如有特殊需要，從其規定。 

第四條 借閱圖書資料冊數與借期相關規定： 

(一) 依借閱圖書資料冊數及借期表辦理 
(二) 與本館館際互借單位，以互惠為原則，並以契約訂定之。其他相關規

定悉依本規則有關條文辦理。 
(三) 不屬上述讀者類型者另依個案規定之。 
(四) 有函套之線裝書以冊數計算。 

第五條 預約規定如下： 

(一) 讀者欲借之書籍若正在採購中、編目中或已為他人借出者，得辦理預

約。 
(二) 預約總冊數：專任教師及研究員以二十冊為限；其他讀者可借書冊數

多於十冊（含）者以十冊為限。可借書冊數小於十冊者，以五冊為

限。 
(三) 預約書到館逾五日未借書者，以棄權論；一學年內爽約滿三次，停止

其預約權三個月。 
(四) 借閱預約書時，若該書仍有其他讀者預約，借期將縮短：專任教師

（講師以上）及研究人員（助理研究員以上）借期縮短為四週，其他

讀者借期縮短為二週。 

第六條 讀者應憑證親自辦理借書手續，如委託他人辦理借書，需填具委託書，

並檢附委託人之借書證及被委託人之身分證件方得辦理。 



第七條 借書到期如欲續借時，應於到期日（含當日）前辦理續借，自續借當日

起計算新到期日。讀者可自行於線上或以電話向圖書館辦理續借或親自到館辦

理，續借不限次數，惟每冊（件）圖書資料以最長借期為限；如有其他讀者預

約，不得續借。 

第八條 當已借出之圖書被列入教師指定參考書或其他必要情況時，本館得隨時

要求讀者提前歸還，讀者應於本館通知日起七日內歸還，未於七日內歸還者即

以逾期滯還金計算之，並不得以本規則第四條之借期提出異議。 

第九條 所借圖書須於規定期限內歸還，圖書到期日逢星期六、日、例假日或休

館日時，以下一工作日為到期日。如有逾期，按日課以逾期滯還金並停止借書

權至圖書資料歸還。逾期滯還金每冊（件）每逾一日新臺幣五元。惟逾期滯還

金有三個工作日寬限期，逾期三個工作日以上者，採累計制，每冊以累計至新

台幣壹仟元為上限。 

第十條 讀者對所借之圖書應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之責，其賠

償辦法另訂之。 

第十一條 教職員工離職、學生及其他各類讀者離校時，務必清還所借圖書資

料、逾期滯還金；如有遺失或損壞應完成賠償，始得辦理離職、離校手續。 

第十二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